
政府间的分权与治理

吴理财

[摘　要 ] 　　本文通过分析支配性政府间体制 ,论证了政府治理包含着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 :一方面是政府与社会、市

场乃至私人之间的分权与合作 ,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内横向和纵向的分权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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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府的治理 (governance) 从表面上看似乎是

最近一二十年才兴起的一场对传统政府统治

(government)的“革命”。罗西瑙 (J1N1Rosenau) 在

《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中指出 ,与传统的政府统

治不同 ,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

动 ,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 ,也无须依

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 ,罗茨 (R1Rhodes) 说得

非常清楚 ,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 ,意

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 ,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

已不同于从前 ,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

让 - 彼埃尔·戈丹 (Jean - Pierre Gaudin) 则更为简

洁明了地说 :“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

府统治概念。”①与此同时 ,治理更加强调政府与

社会、市场之间的分权乃至与私人之间的合作。

总而言之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机

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

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

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然而 ,实质上 ,政府的治理依然是关心政府

权力的行使 ,即政府应该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正当

地行使它的权力 ,以便政府权力的行使不致摧毁

它有意促进的价值———确保社会相当的自治、市

场的一定自由以及公民的合法权利。强调政府

与社会、市场乃至私人之间的合作 ,是建立在这

样一个前提或基础之上的 ,即社会、市场和私人

具有相对于政府的自主性或独立性合法的领域

(或空间) ,政府的权力是不得恣意侵犯这些领域

的。

对政府权力行使的这种关心 ,也从另一方面

反映了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某种担忧。因为政府

的权力往往难以有效制衡 ,一切政府的权力均具

有程度不同的集权性、绝对性、无限性或全能性

(totalitarian) 。因此 ,限制或制约政府权力便成为

西方政治学探讨的一个历久不衰的主题。无论

是古代的混合政体理论 ,还是后来的均衡政制理

论、权力分立理论、有限政府理论 ,都在某种程度

上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或制衡寄予一定的“关怀”。

需要指出的是 ,政府权力的集权性、绝对性、

无限性或全能性 ,并非专制政体、极权主义国家

的“专利品”,也是现代民主国家 (或政府) 的一个

令人忧虑的方面。对此 ,哈耶克 ( F1Von Hayek)

毫不隐讳他对现代无限民主政府 ( unlimited

democratic government)的忧虑和批判 :在这种被人

们普遍接受的“民主”政制类型的构成中 ,存在着

某些根深蒂固的缺陷 ,而这些缺陷已经使得这些

国家堕入全权性国家的危险趋向成为一种不可

避免之势。④他历数了“当代民主政体的四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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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第一 ,民主机构拥有无限权力 ;第二 ,民主政

府除了拥有无限权力以外 ,还会不正当地行使这

种权力 ,而且这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第三 ,如果

民主政府不受制于法律 ,那么它就必定是一个会

受制于特殊利益支配的弱政府 ;第四 ,当代民主

政体的政策是由各种少数利益集团支配的 ,所以

它一点也不民主。⑤其实 ,对于民主政府的这方

面忧虑并不是从哈耶克才开始的。在他之前 ,已

经有不少人洞察到民主政府的这一缺陷 ,例如 ,

托克维尔 (A1De Tocqueville) 在对美国的民主考

察以后就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 ,他说 :

在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者按照这种方

式把每个社会成员一个一个地置于它的强

大控制之下并且可以随意塑造他们以后 ,它

便把手伸向全社会了。这个权力者用一张

复杂、事无巨细、统一的规则之密网笼罩住

了整个社会 ,即使是最具有原创精神和富有

干劲的人也无力冲破这张密网而成为出类

拔萃的人物。这个权力者并不摧毁人的意

志 ,而是软化、驯服和操控人的意志 ;它很少

强迫人们去行动 ,但却不断妨碍新生事物和

新人的出现 ;它不实施暴政 ,但却压制和削

弱人们的力量 ,使他们变得思想颓废、意志

消沉和麻木不仁 ,甚至全体人民都变成一群

胆小怯懦、只会干活的牲畜 ,而政府则是支

配他们的牧人。⋯⋯这种有序的、温和的、

文雅的奴役方式 ,可能比一般人的想像更容

易披上自由的外衣 ,甚至有可能在人民主权

的幌子下得到牢固的确立。⑥

现代政府治理理念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兴起 ,

实际上也是基于西方民主政府的权力的不断扩

张或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更准确地说是“全

权国家主义”) 对公民社会的渗透或侵吞的一种

回应和反动。与之相呼应的还有公民社会和第

三部门理论的兴盛。⑦

然而 ,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而言 ,

他们之所以借用西方的治理理论 ,最主要的还是

基于对现实威权政府的批判 ,或者是以之来治疗

这些国家日渐突出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在日益

全球化的当今社会 ,这些国家已经深深陷入“治

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 之中。诚如吉登斯

所言 ,“在一个后传统社会中 ,权威无法再通过传

统的象征性符号或者通过声称‘情况向来如此’

而获得合法性。”“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全球

化时代的新情况 ,而且 ,权威 ,包括国家的合法

性 ,必须在一种积极的基础上得到重构。”⑧

二

从总体上而言 ,人们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侧重

于政府内外两个方面横向上的制衡。在政府内 ,

主要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 (横向上) 的分立与

制衡 ;在政府外 ,主要是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横

向的分权与合作。如果社会或市场的力量非常

弱小 ,政府能够主动地让渡一定的权力归还社会

吗 ? 如果政府内的三个权力机构沆瀣一气 ,人民

又该如何去约束政府呢 ?

于是 ,有人想到了政府的纵向分权 ,即中央

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他们强调地方政

府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 ,甚至把地方政府看作是

对抗中央集权的一个堡垒。例如 ,J·S1 密尔在

《代议制政府》中对地方政府的价值进行了经典

的论述 :第一 , (代议制) 地方政府扩大了公民政

治参与的机会 ,同时 ,对于培养公共精神和发展

才智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 ,地方政府能够根据

对地方的了解、利益以及专门知识来管理地方事

务 ,并使之比任何其他机构 ,当然还有遥远的中

央政府更可能提供有效公正的服务。⑨边沁则强

调代议制民主的三个特征———责任性、反应性和

代表性———对于这三点 ,地方政府显然要比中央

政府获得更高的评分。而斯密还将选举组成的

地方政府视为对抗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堡垒。⑩

显然 ,在这里 ,他们只是从总体上论及“地方”与

中央政府的关系 ,也就是说 ,他们都没有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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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所有上下级政府间的关系。而政府间的关

系体制 ,在一定意义上而言 ,正是许多政府问题

的关键所在。换言之 ,只要政府间的关系体制没

有根本性改变 ,即维持一种人们熟知的支配与服

从的关系 ,那么 ,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中的自主

性、创造性和主体性往往很难实现 ,更不必寄望

于地方政府会对抗中央的集权或全权主义的肆

意扩张。因为 ,“在支配政权 (hegemony) 里 ,每一

个人和每一个团体、组织都是层层控制、无所不

包的体系的一部分”。

对于政府的治理及改革 ,人们现在讨论的焦

点 (或兴趣)也仍然主要集中在政府的大小 (无限

政府或有限政府) 、政府职能的转变 (从再分配经

济转向市场经济) 、政府与社会及市场之间的分

权与合作等问题上 ,固然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 ,

却因此而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个至少是

同等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政府间的治理和改

革。

只有较少人注意到政府间的管理体制问题 ,

但是 ,他们也只是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层级 ,而没

有进一步延伸到所有政府间的关系上。例如 ,有

人论及基层政府间的关系 ,如县乡之间的“压力

型体制”�λω(事实上 ,压力型体制并不单存在于县

乡政府之间 ,几乎在每一级政府间都存在一种支

配性压力关系当然 ,其间的压力程度、范围乃至

形式并不完全相同) 。以致有人天真而错误地认

为 ,消解县乡之间的“压力型体制”,其釜底抽薪

之策是在于“撤销乡镇政权 ,实行乡镇自治”�λξ。

殊不知 ,这种“压力型体制”几乎存在于所有上下

级政府之间 ,如果仅仅是撤销了乡镇政府 ,又该

如何抒解市县、省市之间的压力型紧张关系呢 ?

由此可见 ,彻底消除政府间“压力型体制”的釜底

抽薪之策不是随意撤销哪一级政府层级 ,关键在

于政府间分权式体制改革 ,在各级政府之间基于

宪政理念建立新型的民主合作式关系体制。

三

在支配性政府间体制下 ,不难想像下级政府

总是趋于墨守成规、不敢创新。一方面 ,“铁板一

块”的政府的权力可以恣意侵犯社会、市场乃至

私人的一切领域 ;另一方面 ,又由于官僚主义泛

滥 ,而缺乏效率、回应性差、责任性不强 ,因此从

总体上而言 ,这样的政府往往是外强中干。为了

维持政府间的支配与服从关系 ,就必须辅之以自

上而下的层层任命制 ,这样一来 ,政府间的权力

关系必然发生异化或庸俗化 ,成为一种不正常的

“庇护—附庸”关系 (patron - client relation) 。在这

种“庇护—附庸”关系中 ,“官官相护”是人们熟知

的一种现象 ;更为重要的是 ,在这种支配性政府

间体制下 ,上级政府往往会侵占下级政府的权

力 ,使下级政府沦为相对意义上的不完全政府。

首先 ,在支配性政府间体制下 ,下级政府缺

乏应有的自主性和创新精神。将权威分散于不

同的政府层级 ,是与支配性政权或绝对主义相对

立的。在支配性政府体系中 ,中央政府必须不断

努力防止国家机器的任何组成部分和政府体系

的任何层级发展自己的利益 ,防止它们在政府管

理或地方治理中产生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支配性

政治的“理想”或逻辑 ,就是建立单一的、自上而

下的、层层控制的、无所不包的政府体系。也就

是说 ,这种政治的基础是建立在单一的控制或支

配之上的。与之相反 ,现代的政治治理则以多元

的调和为基础�λψ。其多元性 ,不仅表现在政府与

社会、市场之间的分权 ,权威分散于政府与非政

府的各个领域 ,而且表现在政府本身各个层级之

间的相对独立和自主。对此 ,达尔 (R1A1Dahl) 已

经论述得非常清楚 ,他说 :“在多元政权 (pol2

yarchy)里 ,个人和次体系对国家的政府的关系比

支配政权要更为自主 (autonomy) 。⋯⋯在多元政

权里 ,政府的决策可能籍由讨论、议价而后决定。

相反 ,在支配政权里 ,政府领导人的影响力比较

单向 ,同时 ,政策主要由层级和命令来达成。”�λζ

由于下级政府缺乏应有的自主性 ,它更不可

能具有创新精神。下级政府最保险 (也是唯一)

的做法是 ,静等上级政府发号施令 ,或者亦步亦

趋地跟随上级政府的指挥棒转 ;一旦遇到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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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最好是首先层层请示上级政府 ,然后遵照上

级政府的指示行事。这也就暗示人们 ,上级政府

必须是全知全能的 ,否则它怎能指挥下级政府处

理各种完全不同的问题呢 ?

其次 ,在支配性政府间体制下 ,政府从整体

上而言既是强大的又是弱小的。一方面 ,支配性

政府体系是“铁板一块”,谁也无法与之为敌。它

的权力是无所不能的。在这种政治中 ,政府总是

高高在上 ,凌驾于一切之上。同时 ,在另一方面 ,

在这样的政府中 ,下级事事恭请 ,其办事效率之

低下不难想见 ;而上级则惯于开会和层层向下发

文件 ,其文牍主义和官僚作风必然泛滥。所谓文

山会海、公文旅行、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

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

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

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互相推诿 ,以至官气十

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

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是之谓也。�λ{

第三 ,在支配性政府间体制下 ,政府间的关

系往往沦为“庇护—附庸”关系。上级政府之所

以要庇护下级 ,是因为它们是一体的 ,庇护下级

也就等于庇护自己。而下级政府之所以依附于

上级政府 ,因为它的权力是自上而下授予的。特

别是下级政府的负责人 ,他的升迁、荣辱、名誉、

地位和利益直接掌握在他的上司手中 ,他必须惟

上级之命是从 ,以上级好恶为好恶 ,对上级极尽

阿谀奉承之所能 ,而不是相反地去取悦选民。就

这样 ,一切庸俗的裙带关系、人身依附、惟命是

从、个人崇拜等现象由此滋生、蔓延。要想彻底

摧毁这些丑恶现象 ,只能依赖政府间的分权和自

下而上的民主选举。

第四 ,在支配性政府间体制下 ,下级政府相

对于它的上级政府讲是不完全的政府。因为在

这种政府间体制下 ,决策权似乎始终掌握在上级

政府手中 ,“上级决策 ,下级执行”是这种政府间

关系体制的一条通则。从这个意义上说 ,每一下

级政府相对于它的上级政府都是一种不完全的

政府 ,因为它自己没有实质的决策权 ,它的决策

权被上级所侵占———相对于它的上级政府而言 ,

它是上级政府的一个行政单位 ,而不是一个完全

的政府组织 ;即便如此 ,上级政府往往还通过它

设置在下级政府中的派出部门 ,来分割、肢解或

架空它的下级政府的行政权 ,以至下级政府相对

于它的上级政府而言与其说是它的一个行政单

位 ,毋宁说是它的派出机构。

其实关于这一点 ,已经有学者论及 ,例如 ,钱

穆就曾在其所著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谈到 :

如今沿用的“省”,原来并非地域之名 ,而是衙门

名 ,其全称应该是“行 (中书) 省”,它是中央宰相

府 (都省)的派出机构 ,意思就是“行动的中央政

府”,分驻在各地方代替中央政府管理地方事务。

“如是则地方绝无权 ,权只在中央”。据钱穆所

言 ,这一行省制度 ,最早起用于金代 ,在元朝时正

式成为一种制度 ,“不过无论是金或元 ,都是外族

用此制度来统制中国 ,都是不放心把政权交给地

方 ,也不放心把政权分散。所以连地方政事 ,也

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统制”。随后的各个

朝代自然明了这一制度的背后用意 ,便由此相

沿 ,成为今天“省”之滥觞。�λ|

第五 ,在支配性政府间体制下 ,上下级政府

机构的设置趋于“同构”,这不单有利于上下级政

府之间的“沟通”,更主要地是为了便于上级政府

支配、驾驭下级政府。由于这种“同构”,使下级

政府的每一次机构改革必须首先仰赖上级政府

的机构改革 ,下级政府的改革几乎无一例外地套

用上级政府的制度设计 ,一点也不能反映本级或

本地方的特色。

最后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 ,在这种政府

间体制下 ,每一级政府中都存在“内重而外轻”的

现象。例如 ,一个省长往往不及中央部门的一个

部长位高权重 ;一个乡长想要进城 ,一般都只能

安排为县政府某一科局的副职。如此等等 ,不一

而足。

四

对于许多人而言 ,政府间的关系似乎天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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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地 (或必然地) 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 ,否

则 ,政令难以通畅 ,全国难于一统 ⋯⋯那简直不

可思议 ! 然而 ,殊不知正是这种政府间的支配与

服从关系 ,内在地限制了政府从传统的行政管理

向现代民主治理的结构转型。

“治理”的精义或者说它与传统意义上的“统

治”(或行政管理) 的根本分野在于 ,统治的建立

以绝对的支配为基础 ,而治理则以合作为前提 ;

统治的主体只能是一元的 ,即维护一个中心 ,因

而它只能是集权的 ,而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 ,

各种组织 (无论是政府组织或是非政府组织) 、各

种个体、以及各种组织内部的各种层级之间都有

各自的权限 ,至少就法律意义而言大家都是平等

的。政府间的治理便是要强调政府间的 (法律面

前的)平等、协商和合作。

为了实现政府间的善治 (good governance) ,

首先 ,政府间必须依据宪政理念 ,进行合理分

权。�λ}即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是地方治理的主

体 ,每一政府层级都有相对的地方治理的自主

权 ,中央和地方每一层级政府间都有自己明确的

权力界限 ,上级政府不得恣意侵占、分割下级政

府的地方治理权。

其实 ,政府间的宪政分权是现代政府治理的

必然趋势 ,也是全球化时代重建政府权威、合法

性的一条积极路径。恰如吉登斯所言 :“国家必

须对全球化作出结构性的回应。民主制度的民

主化首先意味着权力的非中心化过程 (decentral2

ization) ,但这一过程并不是单向性的。全球化为

权力下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逻辑 ,但它同时也

为权力的向上移交提供了同样的东西。这一双

向性的运动———一条双向民主化的道路———与

其说是弱化了民族—国家的权威 ,倒不如说是重

塑了这种权威的条件 ,因为这一道路可以使国家

得以回应各种各样的冲击 ,否则这些冲击便会反

过来挫败国家本身。”�λ∼

事实上 ,我国的政府改革已经有某种宪政分

权的趋向了 ,只是 ,它现在还是隐藏在其他的改

革背后。譬如 ,财政上的分税制改革就可以视为

一种分权式改革 ,因为如果政府间不进行某种分

权的话 ,是根本无法搞好分税制改革的 ;这就意

味着 ,我国当前政府间的财政分税制之所以还存

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也主要是由于政府间进

一步分权改革相对滞后造成的 ,尽管如此 ,财政

上的分税制改革毕竟为我国下一步的政府间分

权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次 ,在政府间分权的基础上 ,要进一步确

立政府间的民主合作机制。既有政府间的适度

分权 ,又有政府间的积极合作 ,才能彻底消除传

统的、单一的、支配性的政府间关系 ,真正改善政

府间的关系体制 ,充分体现我国政府组织的“民

主集中制”原则 ,达成“统一、效能、法治”的目的。

从总体上而言 ,这种政府间体制将不但极大地调

动各层级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而且

还有利于整个政府向现代治理的转型 ,提升政府

的治理能力 (governing capacity) 。

第三 ,各层级政府实行“有限自治”(limited

self - government) 。在这里 ,这种有限自治实际上

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 ,它是指政府间

关系具有一定的基于宪政意义上的相对自主性 ,

换言之 ,中央和地方的每一层级政府仍然共同组

成一个宪政框架内的统一政府体系 ,并非政府间

的分离或分立。另一方面 ,则是每一级政府都必

须积极扩大与社会和公民的民主合作 ,使公民和

各种非政府组织参与到本级政府机构的公共管

理上来 ,发挥他们在地方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其

前提就是每一级政府必须真正由人民民主选举

产生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民主参政、民主治理的

各种有效机制。真正的“善治只有在自由民主政

治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 ,没有自由民主善治便

不可能存在”。�µυ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

家 ,社会主义愈发展 ,民主愈进步 ,也便为我国政

府日臻善治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或坚实的基础。

在这里 ,之所以强调政府间的治理 ,是人们

对这一问题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实质上 ,政府

治理同时包含着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 :一方面 ,

是政府与社会、市场乃至私人之间的分权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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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内横向和纵向 (即政府间

的治理)的分权与合作。二者缺少任何一方面都

不会达致善治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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